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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政发〔2017〕54 号

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用地
使用管理的通知

 

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市各委办

局（公司）,市各直属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中央和省、泰州市关于全面推进节约集约用地的

一系列文件精神，加快供给侧结构改革，提高土地地均 GDP 产

值、提升资源科学利用水平，实现转型升级持续发展，经市政府

第二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决定进一步加强工业用地使用管理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标

1、有序推进增减挂钩和耕地占补平衡项目实施，近几年每

年实施增减挂钩项目面积1000亩，耕地占补平衡项目10000亩。

以此降低土地使用成本，满足全市用地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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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切实完成泰州市下达的“十三五”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目标

任务2.76万亩(已完成7470亩)。逐步提高存量土地在土地供应中

的比例，加速实现以存量建设用地为主的供地方式。

3、“十三五”期间全市单位GDP占用建设用地降低30%，建设

用地地均GDP达20万元/亩，产出水平提升40%。“十三五”期末，

全市城乡建设用地总量不突破48万亩。

二、严格政策

1、市发改委、经信委要严格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投资强度

的要求，从源头上把控项目的立项、备案和核准，对产能过剩、

低水平重复建设、投资强度不达标的项目一律不予批准。

2、市规划局要结合江苏省建设用地指标（2014年版），科

学规划工业用地建设规模，容积率不得低于指标的下限要求。

3、市国土局要严格执行供地政策，没有项目批文的一律不

供地。优先保障市发改、经信部门认定的新兴产业用地（海洋工

程装备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智能装备、节能环保、生物技术和新

医药等，以及总投资超过10亿元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重特大工业

项目）。

三、具体措施

1、用地规模15亩以下和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下的新增

工业项目，原则上不再单独供应用地，引导进入标准厂房或盘活

使用存量用地。

2、严格执行省政府93号令，适当提高工业用地出让起始价

格，从现行的15.9万元/亩提高到18.5万元/亩。

3、经省批准的新增建设用地，各乡镇（街道）应及时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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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挂牌出让供地，对征而未用6个月、比例达到20%的乡镇（街

道），暂停新增建设用地报批。

4、经市国土局调查认定的闲置用地，依据《闲置土地处置

办法》有关规定进行处置，各乡镇（街道）积极配合。闲置土地

情节严重的，暂停新增建设用地报批。

四、鼓励政策

1、鼓励建设四层及以上配工业电梯的多层标准厂房。多层

标准厂房建成后，在不改变功能和土地用途前提下，可对厂房、
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分割转让。

2、引导开发地上、地下空间。存量工业用地在符合规划和

建设规范要求、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，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

积率的，不再增收土地价款。

3、鼓励“双向飞地”招商。认真贯彻《兴化市“双向飞地”招商

引资项目考核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兴委办发[2016]70号）,落实飞

地项目奖补资金和税收分成办法,促进产业加快集聚。

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实行。

兴化市人民政府

 2017 年 5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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